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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合作协议”也可能是劳动关系

主持人: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 32 批共 7 件指导性案

例， 主要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类案例， 供各级人民法

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其中一件指导性案例明确： 劳动关系适格主体以

“合作经营” 等为名订立协议， 但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

义务内容、 实际履行情况等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劳

动者主张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对于各种新型用工方式下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 这

一案例无疑具有指引和参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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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申请人林

氏兄弟公司与被申请人聂美兰签订
的 《合作设立茶叶经营项目的协

议》 系自愿签订的， 不违反强制性
法律、 法规规定， 属有效合同。

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 应当根

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 即
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

认定。

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一条明确约

定聘任聂美兰为茶叶经营项目经

理， “聘任” 一词一般表明当事人
有雇佣劳动者为其提供劳动之意；

协议第三条约定了聂美兰的取酬方
式， 无论在双方设定的目标公司成

立之前还是之后， 聂美兰均可获得

“基本工资” “业绩” 等报酬， 与
合作经营中的收益分配明显不符。

合作经营合同的典型特征是共

同出资， 共担风险， 本案合同中既
未约定聂美兰出资比例， 也未约定

共担风险， 与合作经营合同不符。

从本案相关证据上看， 聂美兰

接受林氏兄弟公司的管理， 按月汇

报员工的考勤、 款项分配、 开支、

销售、 工作计划、 备用金的申请等

情况， 且所发工资与出勤天数密切
相关。 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形成

的关系， 符合劳动合同中人格从属

性和经济从属性的双重特征。 故原
判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

劳动关系并无不当。

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还可视为

书面劳动合同， 虽缺少一些必备条

款， 但并不影响已约定的条款及效
力， 仍可起到固定双方劳动关系、

权利义务的作用， 二审法院据此依

法改判是正确的。

林氏兄弟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6 日向聂美兰出具了 《终止合作协
议通知》， 告知聂美兰终止双方的

合作， 具有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

的意思表示，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六条， 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 因
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 、 除名 、 辞

退、 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

劳动争议 ， 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
任， 林氏兄弟公司未能提供解除劳

动关系原因的相关证据， 应当承担
不利后果。 二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

情况和相关证据所作的判决， 并无

不当。

（来源： 人民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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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在 《劳动合同法》 实

施之后， 为了明确劳动合同双方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保护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构建和发展和谐

稳定的劳动关系， 格外强调建立

劳动关系应当签订书面的劳动合

同。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

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

建立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应当建

立职工名册备查”， “建立劳动

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也就是说， 作为实质的劳动

关系， 应当有劳动合同作为表现

形式， 并且通过劳动合同来明确

双方的权利义务。

那么， 如果确实没有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主张和用人

单位形成了实质上的劳动关系，

该如何举证证明呢？

对此， 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发布的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

事项的通知》 可以作为参考。

根据该通知， 用人单位招用

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

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 劳动关系

成立。

（一）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

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

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

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

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

的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

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 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时可参照下列凭证：

（一）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

（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 缴纳各

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二）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

放的 “工作证”、 “服务证” 等

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三） 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

位招工招聘 “登记表”、 “报名

表” 等招用记录；

（四） 考勤记录；

（五 ）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

等。

其中，（一）、（三）、（四） 项的

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

任。

无劳动合同如何认定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特定

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个体户”形式的劳动关系

李晓茂： 近年来， 在新型用工

业态中还出现了 “个体工商户” 形

式的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或要求、

或引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

然后由实质上的用人单位和该个体

工商户签订相关业务协议。

但从实质来看， 注册成个体工

商户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

从事该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的劳动者提供的

劳动是该单位的主营业务组成部

分， 被纳入其生产组织体系中从事

劳动， 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

特征。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 许多这样的

“个体工商户” 都通过诉讼， 被法院

认定为劳动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次发布的指

导性案例中， 由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签订的是 “合作经营” 协议， 因此劳

动者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 要

求 《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二倍工资的

赔偿。

但是法院最终认为：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签订的书面协议中包含工作内

容、 劳动报酬、 劳动合同期限等符合

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

条款，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为由要求支付第二倍工资

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 双方订立的 “合作经

营” 协议及相关条款， 本身就是法院

最终认定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

这种情况和完全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存

在一定差异， 因此法院对劳动者要求

二倍工资的诉求没有支持。

从实质来看， 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 从事该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提供的劳动

是该单位的主营业务组成部分， 被纳入其生产组织体系中从事劳动， 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和晓科： 近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这批指导性案例种 ，

出现了 “合作经营 ” 形式的劳

动关系。

这种形式和另外一种 “个

体工商户 ” 形式的劳动关系有

些近似 ， 都是以 “发包 ” “合

作 ” 形式来掩盖劳动关系的实

质。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

这一指导性案例的同时指出 ：

该案 “明确了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以 ‘合作经营 ’ 为名订立协

议 ， 但从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

义务内容 、 实际履行情况来看

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 ， 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存在劳动关系 。 该案例以

实质要件为判断标准 ， 通过辨

析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合

同内容的性质 、 合同实际履行

中体现出来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来确定双方劳动关系 ， 防止用

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通过订立

其他合同方式掩盖用工事实 ，

变相地排除国家法律赋予劳动

者的法定权利 ， 实现更好地保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的”。

“合作经营”形式的劳动关系

虽以“合作经营”为名订立协议，但从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内

容、实际履行情况来看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属于劳动关系。


